附件2：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1号
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113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2号
珠海市维港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维港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市维港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3号
珠海天缘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天缘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天缘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4号
珠海大瞳视界供应链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大瞳视界供应链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大瞳视界供应链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5号
广东军泰蓝色港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广东军泰蓝色港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广东军泰蓝色港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6号
珠海市万佳辉进出口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万佳辉进出口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市万佳辉进出口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113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7号
珠海铭沣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铭沣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铭沣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8号
珠海天诚海浩国际海上运动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天诚海浩国际海上运动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天诚海浩国际海上运动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9号
珠海合隆实业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合隆实业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珠海合隆实业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10号
珠海市赢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赢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市赢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11号
珠海市广运通贸易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广运通贸易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市广运通贸易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2024年5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12号
珠海星长征商务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星长征商务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星长征商务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13号
珠海润盛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润盛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润盛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14号
珠海领航干细胞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领航干细胞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领航干细胞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15号
珠海市众舜建筑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众舜建筑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市众舜建筑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
珠万市监处听告〔2025〕4-0001-16号
珠海市万山区龙龙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珠海市万山区龙龙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涉嫌连续两年未提交年度报告企业一案，已经调查终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经查明，本局于 2024 年 11 月27 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对你单位发布公告《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截至2025年3月10日止，你单位仍未按规定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申报2022、2023年度报告，并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向社会公示。经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申请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通过你单位登记时留存的联系电话也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以上事实有以下材料予以证实：
1.现场检查情况记录，证明经本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在你单位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你单位取得联系。
2.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的你单位年报情况截图，证明证实当事人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
3.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证明你单位因未按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的事实。
4.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提取你单位的登记资料截图，证明你单位的登记、信息公示等情况。
5.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珠海）发布《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督促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公告（珠海正兴能源有限公司等16家企业）》的截图，证明本局督促你单位履行年报、办理变更登记法定义务的事实。
珠海市万山区龙龙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未按规定申报、公示2022、2023年度报告，经现场检查无法取得联系。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企业因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本局拟对你单位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对上述拟作出的行政处罚，你单位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果有陈述、申辩意见或要求举行听证，你单位应当在本《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送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本局提出。五个工作日内未提出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刘碧波、蔡育坚；联系电话：0756-885585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3月24日

